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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學生社團活動經費補助要點 

105.6.1本校104學年度第4次學生事務會議訂定 

109.12.30本校109學年度第2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7.20本校109學年度第一次臨時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4.24本校112學年度第3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12.18本校113學年度第2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15.6.3 本校 114 學年度第 4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完整修正歷程詳條文末】 

一、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社團舉辦活動，所需經費應以自行籌

措為原則。然為使學生社團活動得以正常推動與發展，依據「亞東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與

輔導工作經費概算編列標準表」，明確規範學生社團活動之經費，以期合理補助學生社

團各項活動，特訂定「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學生社團活動經費補助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 學生社團活動經費之申請及補助，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要點辦理。 

三、 學生社團活動經費補助來源： 

(一) 教育部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及獎補助補助款：教育部補助推動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之活動經費。 

(二)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及獎補助配合款：學校配合教育部學輔專款之經費。 

(三) 百分之三學雜費經費：用於補助社團比賽之獎學金部份。 

(四) 其他相關經費。 

四、各社團應於每學期開學前一個月，向社團輔導單位提出下一學期之學期活動計畫與經費

申請，活動經費預算表及外聘老師授課費等經費，經由課外組初審後，再後學生會代表、

學生議會代表、各性質社團召委代表、課外組組長及各性質輔導老師複審，陳核後公布

實施。社團財產申請另向課外組登記，依社團評鑑成績及年度經費予以分配。 

五、  各項學生社團活動，應於舉辦前二週，填寫社團活動整合E化系統，向社團輔導單位提出

經費申請，否則不予受理。 

(一) 填寫該活動計畫內容與經費申請明細。  

(二) 符合下列之活動須另檢附撰寫「活動企劃書」乙份。 

1. 跨校性或其他大型活動  

2. 校外活動  

3. 申請經費補助之活動 

六、 為合理分配經費，茲將各項學生社團所舉辦校內活動區分為： 

(一) 全校性活動--參加對象為全校學生，開放全校學生自由報名參加者。  

(二) 非全校性活動--參加對象侷限在社員或特定學生參加者各項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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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補助方式如下： 

(一) 全校性活動除膳食費外，其餘酌情補助。 

(二) 各科（系）學會申請補助，視活動性質酌情補助。  

(三) 各社團間若合辦一項活動，請自行協調，由其中一個主辦社團申請即可。 

(四) 社團活動補助經費之核銷以實報實銷為原則，若補助款超過實際支出，餘款應悉數

繳回。 

(五) 學生社團活動之單據皆需當天或活動之前開立，不可補交。 

(六) 社團活動皆視大小、人數、地點遠近、評鑑成績、社團表現及預算斟酌彈性調整補助。 

(七) 學生社團活動皆須繳交活動簽到單及滿意度調查表。 

(八) 平安保險需繳交人員名冊。 

(九) 社團評鑑及社團平時表現績優社團從優補助。 

(十) 校內社團活動一律不予補助膳食費。 

(十一) 大型活動或校外活動膳食費補助原則：半日120元/餐，全日上限為三餐計280元為

限。 

(十二) 社團活動如有編列獎品費，需繳交領獎人清冊。 

(十三) 補助基本標準如附件。 

八、 各社團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停止申請補助之權利：  

(一) 純屬社內聯誼、參觀遊覽或娛樂性之活動。  

(二) 不合於該社團性質之活動者。  

(三) 各系之教學、實習、實驗及參觀活動。  

(四) 社團負責人及幹部無故不參加社團幹部研習會者。 

(五) 社團輔導單位或學生會召集之各種會議，有兩次以上無故不到者。 

(六) 前次活動補助核銷手續未照規定辦理者。  

(七) 組織不健全，平時活動表現不佳者。 

(八) 無故不參加學生社團評鑑者。 

九、社團申請經費補助，事前應有精確之計算，經核准後，不得任意變更支用，或事後請求追

加補助。 

十、 經費核銷： 

(一) 各項活動結束後二週內，須於社團活動整合E化系統提報社團活動结報(附活動照片)，

並檢附各項支出單據正本（使用〝學輔工作經費支出粘貼單〞粘貼）向輔導單位辦理

結案，逾期不受理。申請外聘老師教學費者另附聘任老師授課大綱表。 

(二) 單據：須註明經手人及用途。 

1. 統一發票--開立二聯式，附載亞東科技大學及學校住址資料等。 

2. 收銀機發票--附載亞東科技大學統一編號 3350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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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免用統一發票之收據--附載亞東科技大學，並加蓋商家統一編號章及負責人私章。 

4. 校內收據--詳載受款人戶籍資料（如里、鄰等）及身份證號碼，並親自簽名，單據不

得塗改。 

十一、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或學校預算支應，惟得視教育部補助經

費及學校財務狀況之增減予以修正調整。 

十二、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 

項目 補助原則 補助費別及範圍 說明 

(一)社團外聘

老師費用 

參加對象為全校師生

及社團學期課程為

主。 

學期課程計畫活動補助以 
20,000 元為上限。 

1. 老師授課鐘點費：校外

專業人士 800元/時。 
2. 申請資料須含課程表、

師資簡介及詳細參加

人員名冊 。〈含職稱、

系級、姓名〉 
3. 視人數、地點遠近斟酌

調整補助。 

(二)社團幹部

訓練 

1. 以一天訓練活動

至少八小時之行

程為優先。 
2. 各社團每學期以

補助一次為限。 

1.以講義資料費、老師授課鐘

點費、材料補助費為優先。  
2.活動補助以10,000元為上

限。  

1. 老師授課鐘點費(含講

座交通補助費)上限： 
校內師長1,000元/時。  
校外專業人士2,000元/
時。  

2. 企畫書須含課程表、師

資簡介及詳細參加人

員名冊。〈含職稱、系

級、姓名〉 
3. 視人數、地點遠近斟酌

調整補助。 

(三)社會服務 

1. 須有社區民眾參

加。  
2. 機構服務。  
3. 屬公益性活動。 

1.以交通費、平安保險費、活

動膳食費、宣傳費、講義資料

費、器材租借費及活動用品

為原則。  
2.單次活動補助以20,000元
為上限。 

1. 交通費：以搭乘大眾運

輸工具，以自強號為

限，核實列支為原則。

得視經費預算斟酌調

整補助，但計程車費不

予補助。 
2. 平安保險費：檢附保險

公司之收據及投保名

冊及詳列保額。 
3. 膳食費以120元 /餐為

上限。 
4. 其他特殊情形，另案簽

辦。 

(四)社團參加

校外比賽及

校際性活動 

1. 代表學校參加全

國性、台灣區或校

際性比賽。 
2. 參加校際性友誼

以交通補助費、交通車租用

費、平安保險費、膳食費、材

料補助費為優先。 

1. 交通費：以搭乘大眾運

輸工具，以自強號為

限，核實列支為原則。

得視經費預算斟酌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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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補助原則 補助費別及範圍 說明 
賽。 整補助，但計程車費不

予補助。 
2. 平安保險費：檢附保險

公司之收據及投保名

冊及詳列保額。 
3. 膳食費以120元 /餐為

上限。 
4. 視活動大小及預算斟

酌調整補助。 
5. 其他特殊情形，另案簽

辦。 

(五)一般性

社團活動 

1. 社團學期課程。 
2. 社團內例行活動。 
3. 成果發表會。 
4. 配合學校慶典活

動。 
5. 其他。 

1. 以上課教材、活動材料補

助為優先。 
2. 校內單次活動社團補助

以10,000元以內為原則。 
3. 全校性、聯合或跨校性質

活動補助以30,000元為上

限。 
4. 以合理支出費別及評審

費(五人為限)、演講費為

原則。 

1. 演講費：2,000元/時為

原則。 
2. 視活動大小及預算斟

酌調整補助。 

(六)競賽獎金 社團活動競賽獎金 

1. 團體競賽：第一名以3,000
元為上限。單一競賽總金

額6,000元為上限。 
2. 個人參賽：第一名以1,500

元為上限。單一競賽總金

額3,000元為上限。 

1. 得獎人數依參加人數

多寡而定，約1：6(即
六位參加者取一名得

獎，依此類推)。 
2. 體育性社團，若已申

請體育室補助，課外

組依法將不重複補

助。  
3. 須繳交參賽人員名

冊、競賽辦法。 
4. 獎金編列需清楚寫出

名次及金額 

(七)雜支 非上述列之項目。 單一活動所需文具、電池、清

潔用品等。 不超過總活動5%為限。 

(八)其他  未盡事宜請依專案處理。  
 
【修正歷程】 

105.6.1本校104學年度第4次學生事務會議訂定 

107.1.3本校106學年度第2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4.3本校107學年度第4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12.30本校109學年度第2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7.20本校109學年度第一次臨時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4.24本校112學年度第3次學務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12.18本校113學年度第2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15.6.3 本校 114 學年度第 4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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